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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011    股票简称：宝泰隆    编号：临 2022-004 号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公司拟通过上海潮生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

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 16.86%的股份完成对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

责任公司的控股。收购完成后，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将

成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

●公司拟以上海潮生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

责任公司 30%股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，激励对象焦岩岩女士为公司实

际控制人焦云先生之长女、张瑾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，该股权激励

计划的实施将构成关联交易 

●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未与焦岩岩女士、张瑾女士及其他关联人

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

●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

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拟控股星途（常州）

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关联交易》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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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途公司”）是

一家专注于碳材料相关热管理研发、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，

目前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通过上海潮生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潮生公司”）实际持股 49%。公司拟通过

上海潮生公司收购星途公司其他股东 16.86%的股份完成对星途公司

的控股。收购完成后，上海潮生公司在星途公司的出资额为 1,975.82

万元，占星途公司注册资本的 65.86%，星途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

孙公司。 

鉴于星途公司近期在石墨烯导热膜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（详见

公司临 2022-003 号对外投资公告），为及时把握石墨烯导热膜市场

机遇，充分调动星途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积极性，加快实现星途公司

在石墨烯导热膜应用领域的产业化突破，公司决定，在星途公司产业

化关键之年即 2022 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划：若 2022 年星途公司实现

营业收入达 4,000 万元，利润总额达 400 万元，控股股东上海潮生公

司则将其持有星途公司 30%股权无偿转让给星途公司的核心人员。 

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焦岩岩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

焦云先生之长女、张瑾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六章第三节对关联人的认定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

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构成关

联交易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焦岩岩女士、张

瑾女士及其他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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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

查，并发表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确认意见。2022 年 2 月 9

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拟

控股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关联交

易》议案，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，该议案经非关联董

事表决通过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上的临 2022-002 号公告；同日，公司召开的第

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2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

果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拟控股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并实施

股权激励计划的关联交易》议案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焦岩岩 

1、基本情况 

姓名 焦岩岩 

曾用名 无 

身份证号 23090319820915**** 

国籍 中国 

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香河园街*号院*楼****号 
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拥有新西兰居留权 

2、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

任职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
是否存在

产权关系 

2018.01 至 2020.05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、副总裁 是 

2020.06 至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济师 是 

2015.03.09 至今 宝润嘉实融资租赁（天津）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否 



4 

任职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
是否存在

产权关系 

2011.07 至今 北京汇宇嘉禾投资有限公司 
法人、执行董事、

经理 
是 

2021.06 至今 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、研发总监 否 

3、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

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 

直接持股

比例 

经营范围 

北京汇宇嘉禾

投资有限公司 
10,000 90% 

项目投资；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（1、未经有关部

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

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

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

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

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；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

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

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

动。） 

（二）张瑾 

1、基本情况 

姓名 张瑾 

曾用名 无 

身份证号 61060219770306**** 

国籍 中国 

住所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迎宾大道****号院*单元***室 
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

2、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

任职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
是否存在

产权关系 

2018.04-2020.05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否 

2015-05 至今 上海怀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、执行董事 是 

2021.01 至今 上海潮生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、执行董事 否 

2021.06 至今 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、董事长 是 

3、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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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潮生公司持有的星途公司 30%股权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3、注册资本：3000 万元 

4、住所：常州市新北区港区中路 89 号（滨江智能装备企业港内）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张瑾 

6、成立日期：2021 年 6 月 2 日 

7、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；石墨及碳素制

品销售；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产业用纺织制成品

制造；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；日用口罩（非医用）生产；日用口罩

（非医用）销售；塑料制品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8、股东：上海潮鼎科技有限公司（上海潮生公司持有上海潮鼎

科技有限公司 49%的股权），认缴出资 3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00% 

9、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星途公司

资产总计 3,497,718.57 元，净资产-2,004,720.70 元，营业利润

-2,004,720.70 元，净利润-2,004,720.70 元，以上数据未经审计。 

（三）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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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权激励计划，激励对象获授股权的方式为上海潮生公司无

偿转让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2022 年度，星途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达 4,000万元，利润总额达

400 万元，控股股东上海潮生公司将其持有星途公司 30%股权无偿转

让给星途公司的核心人员。 

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权激励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

所示： 

序号 激励对象 职务 
最高可获授

股权比例 

占本激励计划授予

股票总数的比例 

1 焦岩岩为核心的研发技术团队 董事\研发总监 15% 50% 

2 张瑾 董事长 10% 33.33% 

3 孔祥进 总经理 5% 16.67% 

授予条件： 

1、如果收入、利润两项考核指标均 100%实现，则激励对象按本

激励计划获得相应股权； 

2、如果收入、利润两项考核指标未 100%实现，但已实现考核目

标的 50%以上（含 50%），则按实现比例获得相应股权，例如实现了

考核目标的 50%，则激励对象按最高可获授股权比例的 50%获授股权；

实现考核目标的 60%，则激励对象按最高可获授股权比例的 60%获授

股权，以此类推。当两项指标实现比例不同步时，以其中实现比例较

低的一项指标，作为计算比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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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如果收入、利润两项考核指标均未实现考核目标的 50%，含

其中一项未实现考核目标的 50%，则激励对象不能获授任何股权，本

激励计划自动终止。 

鉴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焦岩岩女士为公司实际控

制人焦云先生之长女、张瑾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，根据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六章第三节对关联人的认定及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构

成关联交易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

星途公司成立以来, 持续发力石墨烯导热膜产业化，陆续通过上

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龙旗”）的石墨烯导热膜

产品初步验证和审厂认证，近期又取得上海龙旗 100pcs 石墨烯导热

膜产品适配性验证订单，用于华为相关产品的开发验证。一旦验证成

功，将实现公司石墨烯产品在石墨烯导热膜应用领域的重大突破，届

时将有效提升⽯墨烯公司的销售收入。 

为及时把握石墨烯导热膜市场机遇，同时充分调动经营管理团队

的积极性，加快公司石墨烯应用产业化进程，迅速在石墨烯导热膜应

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，把星途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

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共同推动星途公司长远发展，提升星途公司的市场

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，因此决定在星途公司产业化关键之年实

施股权激励计划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

8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拟控股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

司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，同意提交公

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经审阅公司本次公司拟控

股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关联交易的

相关材料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拟控股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

公司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能够充分调动星途公司

经营管理团队的积极性，加快星途公司业务拓展步伐，有利于公司发

展，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该关联事项，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七、上网文件 

1、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拟控

股星途（常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关联交易

的书面审核意见； 

2、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拟控股星途（常

州）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

议； 

2、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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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事项

的情况说明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二二年二月九日    


